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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条件：
    1、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。
    2、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和服务业务，申请支持的项目必须在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的主营范围内。
    3、领导班子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，并有持续创新的意识。
    4、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%，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%。
    5、有良好的经营业绩，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%；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不低于销售额的5%。申请当年注册的新办企业不受此款限制。
    6、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、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。
    7、上市公司、外资（含港澳台，但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除外）企业拥有股权在50%以下。
    项目条件：
    1、符合国家产业、技术政策，技术含量高，创新性较强，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
    2、必须是以生产、销售和盈利为目的，产品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，可以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并有望形成新兴产业。
    3、重点支持的项目
    （1）高新技术领域中自主创新性强、技术含量高、具有竞争力、市场前景好的研究开发项目；
    （2）科技成果转化，特别是"863"计划、攻关计划、重大科技专项相关成果的产业化项目，以及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项目；
    （3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，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，以出口为导向的项目，特别是具有我国传统优势，加入WTO后能带来更多市场机遇的项目；
    （4）有一定基础的初创期企业，尤其是孵化器内孵化企业的项目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办企业的项目；
    （5）西部地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、市场前景好、技术成熟、有优势、有特色的项目；
    （6）《200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》中的项目。
    4、不支持的项目
    （1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；
    （2）无自主创新的单纯技术引进的项目；
    （3）低水平重复项目、一般加工工业项目和单纯的基本建设项目；
    （4）知识产权不清晰或有权属纠纷的项目；
    （5）实施周期过长或投资规模过大的项目；
    （6）对社会或自然环境有不良影响的项目；
    （7）国防专用项目；
    （8）《2004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》中明确不支持的项目。
